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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江西省修水县西港镇东山
村溪河内，当地农民在挖沙时挖出一段巨
大古树，树干长20米，胸径达1.6米。据当
地林业部门专家考证，该树树龄为700年
到800年，初步判断是枫杨树，重约80吨，
在地下埋藏至少500年，整个树兜及部分
树干已炭化成黑色和褐色。图为当地群众
在围观刚刚出土的古树。 （据中新网）

9月4日上午，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市指
前镇，一名出生6天的女婴被生身母亲董
某扔进鱼塘。女婴的父亲发现后，跳进鱼
塘救出女儿。女婴立即被送往金坛市人民
医院抢救，但5个多小时后还是不幸离世。
目前，嫌疑人董某已被金坛警方控制。图为
医生正在全力抢救女婴。 （据中新网）

江苏：6天大女婴
被生母抛进鱼塘溺亡

江西：埋藏地下至少500年的
80吨古树重见天日

□中新网9月5日电

刚刚于8月29日结束征求意见的《小
学生减负十条规定》经过修改后，5日再次
向社会征求意见。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
截止日期为9月18日。

对比《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2013年
8月21日征求意见稿)，本次征求意见稿
对争议较大的表述有明显改动，其中，将

“不留作业”修改为“减少作业”，并提出一
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四至六年级
要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小
时之内。

对“规范考试”的内容也作了调整，原
稿中“从四年级开始，除语文、数学、外语
每学期可举行1次全校统一考试外，不得
安排其他任何统考。每门课每学期测试
不超过2次。考试内容严禁超出课程标
准”调整为“从四年级开始，除语文、数学
每学期可举行1次全校统一考试外，不得
安排其他任何统考”。

教育部表示，《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2013年8月21日征求意见稿)自8月22
日至29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各界
人士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工作
建议。教育部在对这些意见、建议充分研
究论证的基础上，对减负十条规定进行了
修改。

教育部表示，近期还将出台小学升初
中办法、中考改革意见、学生学业水平考
试改革意见、高考改革方案等。

小学生“减负十条”再征求意见

“不留作业”改为“减少作业”

一、阳光入学。各地要均衡配置
义务教育资源，切实缩小校际差距，严
格实行免试就近入学，招生不依据任
何获奖证书和考级证明。实行信息公
开，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利用公告、网
站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开每所小学、
初中的招生计划、范围、程序、时间和
结果，积极推行网上报名招生。

二、均衡编班。按照随机方式
对学生和教师实行均衡编班。编
班过程要邀请家长和相关人员参
加，接受各方监督。禁止以各种名
目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三、“零起点”教学。一年级新生
入学后，要严格按照课程标准从

“零起点”开展教学。不得拔高教
学要求，不得加快教学进度。

四、减少作业。一至三年级不
留书面家庭作业，四至六年级要将
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小
时之内。要积极与家长互动，指导
好学生的课外活动。

五、每天锻炼1小时。开足、上
好体育课。安排好大课间活动或
课间操、眼保健操，确保学生体育
锻炼时间。

六、规范考试。一至三年级不举

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从四年级开
始，除语文、数学每学期可举行1次
全校统一考试外，不得安排其他任何
统考。每门课每学期测试不超过2
次。考试内容不超出课程标准。教
育质量监测不公布学生成绩与排名。

七、等级评价。实行“等级加评
语”的评价方式，采取“优秀、良好、
合格、待合格”等分级评价，多用鼓
励性评语，激励学生成长。全面取
消百分制，避免分分计较。

八、一科一辅。每个学科可选
择一种经省级有关部门评议公告
的教辅材料，购买时遵循家长自愿
原则。学校和教师不得再向学生
推荐、推销其他教辅材料。

九、严禁违规补课。学校和教师
要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不得在
节假日和双休日组织学生集体补
课或上新课，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

“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
十、严加督察。各级教育督导

部门要落实督学责任区制度，对减
负工作定期进行专项督导，每学期
公布督导结果。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对减负工作开展经常性检查，
并受理群众举报，严格责任追究。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2013年9月4日征求意见稿)


